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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ll Development in Ol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Fin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模式与启示

引言

城市是复杂适应性系统，它总在持续进化

中 [1]。从时空维度上，城市进化展现为城市内部

空间以及各类建筑和设施随时代与空间利用需求

的变迁，在布局、功能和实体上的“新陈代谢”。

城市土地再开发与存量建筑设施的更新改造是城

市实体进化的永恒主题。在过去几十年中，为提

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的住房供给、

提升存量住房质量与服务功能、实现住房集约化

等目标，城市老旧社区再开发与改造一直是国内

外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开发与改造

中普遍面临产权关系复杂、多元主体集体决策困

难、改造费用高昂和外部资本激励不足等问题，

各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城市特征的改造

模式与路径。

近年来，芬兰政府在老旧社区改造中采用

填充式开发（infill development）模式，在挖潜

社区内部低效用地、减少财政负担、吸引外部资

本和提升社区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芬

兰老旧社区中主要为公寓住宅，且大多采用了以

股份制共有产权为特点的“住房公司”（housing 

company）运营管理模式，在该模式下老旧社区

改造项目从规划、投资、建设实施和利益协调上

存在其特有的优势和问题，其实践经验和问题值

得研究。本文在简要梳理国际老旧社区填充式开

发概况的基础上，重点从现状、政策、模式、盈

利能力、成效与问题五个方面系统介绍与分析芬

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模式，并从中总结对我国

老旧小区改造的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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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城市老旧社区再开发与改造中普遍面临产权关系复杂、多元主体集体

决策困难、改造费用高昂和外部资本激励不足等问题，要求各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创新适合自身城市特征的改造模式和路径。本文以芬兰特有的股份制“住房公司”

模式下的老旧公寓社区填充式开发为研究对象，从发展现状、相关政策、实施模式、

盈利能力、成效与障碍五个方面加以系统介绍和分析；并从芬兰经验总结三方面启示：

一是合理设计利益共享机制，让改造投资者与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长期共享改造

红利，二是重视改造过程中的社区营造，以全程公众参与为手段，确保多方诉求和

利益平衡，三是发挥政府服务职能，为改造提供组织指导、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保障。

Abstract: The re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old community at home and abroad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complex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 difficult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of multiple subjects, high renovation costs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capital 
incentives, which require countries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innovate renovation models and 
paths suitable for their own urban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Finland unique 
joint-stock “housing company” infill development mode of old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the related policy,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profitability, effective and barrier system is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in five aspects, and 
enlightenment from Finland experience summed up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should be rationally designed so that investors and communities can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share the transformation dividends in the long term; seco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munity build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nsure the 
balance of multiple appeals and interests by means of full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rd, give play 
to the government’s service function to provide organizational guid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the old communities re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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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概况

填充式开发是指在基础设施配套较完善的城区内，对

闲置、废弃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进行再开发的过程 [2]，早期

主要作为遏制城市蔓延的一项积极城市再开发政策工具被提

出。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等城市化水平

较高国家和地区率先开始相关研究和实践 [3]。最初，填充式

开发主要用来应对城市粗放式扩张带来的土地利用低效、社

区衰败、绿地空间不足，以及因私家车为主的交通模式带来

的污染、拥堵等负外部性问题 [4]。通过填充式开发，一方面

能增加市中心高质量住房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5]； 

另一方面，能促进城市土地资源的混合利用，缩小城市各类

功能的空间割裂，让社会经济活动场所更紧凑，并减少私家

车交通依赖和 CO2 的排放 [5]。

近年来，多个国家为解决二战后大量集中建造的城市社

区普遍存在的设施老旧过时、社区品质衰败和改造缺少财政

资金等问题，将填充式开发模式应用到城市老旧社区改造中。

有别于其他的城市再开发模式，填充式开发在基本保持原有

社区形态的基础上，利用既有社区内布局分散、畸零或低效

利用的地块进行新土地开发。同时，新开发项目所得又能平

衡部分对原社区升级改造的投入成本，以此激励外部资本的

介入。2014 年芬兰出台新土地利用政策，倡导利用低密度

社区内闲置地块为新居民提供住房，并将新开发项目所筹集

的资金用于老化建筑和基础设施维护，改善社区环境，提升

社区价值 [6]。2015 年，美国环保局发布了填充式开发策略指

导文件，从优先开发区域、开发比例、政策、参与者和融资

五个方面，提出在衰败社区实施填充式开发的 32 个指导策

略，以减少衰败社区空置率，降低社区失业率 [7]。在澳大利

亚，填充式开发已经被纳入所有首府城市最新的城市规划策

略，且每个城市都划分了即将进行填充式开发的社区，并制

定了开发目标 [8]。英国、挪威等国家也在探索将填充式开发

应用于老旧社区改造的路径，以便为老旧公寓电梯安装和老

旧物业设施修复等改造提供资金 [9]。

其中，芬兰在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过程中，以填充式开发

吸引开发商投资于老旧社区，为存量建筑的改造和长期管理提

供资金，尤其结合本国住宅市场特有的住房公司模式，在股份

制共有产权公寓的填充式开发与改造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经验 [10]。经填充式开发后，社区住宅价值得以提升，并激励了

更多的经济活动与市场投资，进而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 [11]。

2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现状

2.1  芬兰老旧社区概况
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国土总面积 33.8 万 km2。截至

2019 年，芬兰人口总数为 554 万，存量住房数量为 273 万

套。1960 年代—1970 年代，芬兰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和工

业中心的快速转变，10 年间住房总量迅速增长了 60 万套。

据 2008 年统计，超过 1/5 的芬兰人生活在 1960 年代—1970
年代所建的老旧住房中，全国各种设施不达标的住房数量约

13.5 万套 [12]，这些住房往往缺少楼内给水、排水、厕所和热

水器等设施中的一种 [13]。

芬兰的住房建筑类型构成主要为公寓（f lat）、独栋住宅

（detached house）、联排式住宅（attached house）和其他建

筑类型（other buildings），其中公寓是老旧社区的主要类型，

也是其改造的主体。据芬兰统计局数据，截止 2019 年底，

芬兰公寓数量约为 144.3 万套，占全部住宅存量的 46.91%。

从产权结构来看，这些公寓的绝大多数由住房公司运营管理，

其中 30% 的股份为住房公司持有，其对应的部分公寓主要

用于出租；68% 的住宅所有权由私人业主通过持有住房股份

的形式共同所有；剩下 2% 的股份为其他组织持有 [6]（图 1）。
2019 年芬兰住宅建筑物改造费用总计 60 亿欧元，其中

的 40%，即 24 亿欧元就用于老旧公寓改造，而其中由住房

公司承担的公寓的改造费用为 19 亿欧元，占所有公寓改造

费用的 79.17%，占所有住宅类型改造费用的 31.67%。本文

研究的是芬兰老旧公寓社区的填充式开发，其他建筑类型的

改造在此不作讨论。

2.2  芬兰住房公司管理模式
1880 年，为了应对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短缺问题，芬兰

工人群体（如铁路工人等）自发成立了第一个住房公司，寻

找开发商或雇用建筑公司，组织开发自建公寓并负责后续管

理。1897 年，芬兰国会出台了为工人住房公司提供低息住

房贷款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住房公司的发展。1920 年以后，

出于项目融资以及税收优惠等因素，越来越多房地产开发商

成立住房公司，住房公司逐渐成为企业家投机活动的工具，

人们也开始将住房公司的股份视为一种投资。1960 年以后，

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芬兰的国家住房政策开始对通过住

图 1  2019 年芬兰存量住房建筑类型和公寓的所有人结构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芬兰统计局 https://www.stat.fi/index_en.html信息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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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司购买住房给予贷款优惠和国家补贴，进一步促进了住

房公司的发展 [14]。如今，芬兰约 1/3 的公寓所有权为住房公

司所有。

当私人业主购买住房公司所有的公寓时，实际购买的是

住房公司的股份并成为其股东，其股份数量和所需支付的股

本金根据具体住房公司章程（Article of Assciation）的规定测

算，其中公寓建筑面积占比是计算股份的主要标准 [15]。股东

既可以是私人业主，也可以是其他组织，如企业或市政当局。

在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依据其持股比

例对社区重要决策进行投票。此外，住房公司股东成为住房

的间接所有者，拥有使用、出租住房和转让股份的权利，并

承担公寓和相关设施的维护改造义务，支付各类建筑设施和

公共空间的维护改造费用 [15]。由股东组成的董事会负责住房

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涉及社区维护和改造时，负责评估

改造需求，聘请专家制定改造方案，与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沟通互动，召开股东大会作出改造决策，以及改造完成

后保修检查等。

住房公司的活动主要受《有限责任住房公司法》（Limited 

Liability Housing Companies Act）约束 [16]。该法律规定，如

果土地由住房公司所有，可通过资产转让、发行新股或由住

房公司作为开发商等方式进行填充式开发。资产转让的决策

需要 50% 以上的股东同意，若转让的资产和新建筑物对某

些股东公寓的价值产生重大的负面财务影响，则需要全部股

东同意；发行新股是指将新股份添加到现有住房公司，通常

需要 2/3 以上的股东同意；由于存在较大商业风险，住房公

司作为开发商的决策需要全部股东的同意。因此，住房公司

是芬兰老旧社区改造中主要的投资和实施组织者；同时，私

人业主或其他组织因其共有股权，也是实际上的共同投资人。

2.3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相关政策
在国家层面，为了应对老旧社区改造的迫切需求，2001

年芬兰将填充式开发定为国家土地利用开发策略并颁布《土

地利用和建筑法》（The Land Use and Building Act），为填充式

开发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明确提出允许在指定社区未建区

域的土地上进行住房或商业建筑的开发，以优化社区土地利

用结构，实现国家层面可持续土地利用的目标；地方政府对

满足填充式开发条件的土地所有者可适当减免土地开发费 [17]。

在城市层面，各城市政府依据《土地利用和建筑法》也

将填充式开发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

如：允许住房公司出售既有老旧社区中部分房产的股份，或

者有开发权的闲置或低效利用土地，用于筹措改造资金和开

发新建筑 [11] ；通过调高老旧社区内规划建筑密度、增加容积

率等手段推动填充式开发；借助具体的街区详细规划对社区

填充式开发项目进行控制和监管 [17]。

2012 年，芬兰第二大城市坦佩雷（Tampere）市议

会批准了《塔梅拉区总体计划》（Tammelan kehittämisen 

yleissuunnitelma），计划通过填充式开发建设 23 万 m2 的公寓，

为约 4 000 名新居民提供住房 [11]。随后几年发布的《坦佩雷

2015—2030 市中心开发计划》（Tampere City Center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5-2030）、《坦佩雷规划与建造》（Tampere Plans 

and Builds）等城市战略发展文件均包含了填充式开发内容，

坦佩雷市填充式开发潜力评估如图 2 所示。芬兰第一大城市

赫尔辛基也在《城市战略 2017—2021》中提出借助填充式开

发的住房战略，鼓励通过填充式开发供应多用途住宅，激励

更多公共和私人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 [18] ；还出台了土地开发

费减免政策，激励房地产开发商参与投资 [19]（表 1）。

表 1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典型政策文件与内容要点

政策文件 内容要点

《土地利用和建筑法》 允许社区未建区域土地用于住房或商业建筑的开发；地方政府对满足填充式开发条件的土地所有者可适当减免土地开发费

《坦佩雷 2015—2030 市中心

开发计划》

坦佩雷将通过内部增长，即重塑和填充式开发市中心的建筑环境，使城市功能更加连贯，主要项目包括塔梅拉（Tammela）、阿姆里

（Amuri）等地区的填充式开发

《坦佩雷规划与建造》 划定具体填充区域，例如：填充式开发塔梅拉街区的公寓社区，在附近为日托服务提供更多空间

《塔梅拉区总体计划》
提出区域开发目标：预测新开发建筑的面积约为 23 万 m2，约为 4 000 名新居民提供公寓，如图 2 所示

提出开发原则：住房公司、投资者和承包商对新建筑及配套项目开发必须是同时盈利的，需要研究低成本的停车方案

图 2  坦佩雷市填充式开发潜力评估（红色为填充式开发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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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主要模式

芬兰在老旧社区改造中采用填充式开发模式的主要动因

之一是旨在盘活老旧社区内闲置或低效利用的房屋或土地，

通过商业开发所得平衡一部分改造资金，以减少公共资金和

住房公司改造资金压力。形式上，一方面由住房公司或私人

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为存量老旧建筑的设施改造提供资

金 [8]，改善社区环境，带动社区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对

社区内既有的土地资源重新规划，通过腾退闲置土地、提高

容积率等手段，由开发商投资开发建设新的住宅和商业建筑，

将新建筑投入市场后回收改造资金并实现盈利 [9]。在基本运

作模式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模式，住房公司和开发企业共同承担改造投入。

也即由住房公司将待改造社区部分不动产（土地、建筑）以

股份形式出售给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商业再开发，新建筑所

有权为住房公司全部股东（包括开发企业）共有，股份认购

资金和项目利润分成作为社区改造资金来源（图 3）。
第二种模式，住房公司完全负担所有改造投入。也即由

住房公司将建筑或土地所有权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公司，然后

将收入作为改造资金来源（图 4）。

从开发流程、开发与改造内容上看，两种模式比较相似，

仅在参与主体、资金流向和责权分配上有所区别，后文主要

针对相对复杂的第一种模式进行介绍和分析。

3.1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参与主体、职责与作用
由于芬兰特有的“住房公司”制度，事实上大部分老旧

社区的公寓及其社区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形式为共同所有，老

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项目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较为复杂 [6]，主

要包括私人业主和住房公司、城市公共部门、房地产开发商

等。他们作为主要的参与主体，在填充式开发中发挥各自不

同的职责与作用（图 5）。

3.1.1  私人业主和住房公司

在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中，私人业主与住房公司是

涉及人数最多和利益关系最复杂的参与主体。由于只拥有部

分住房公司的股份，私人业主没有权利独立处置社区公共财

产（建筑或土地），必须与其他可能有利益冲突的股东协商，

对共有土地的开发和社区公共建筑的处置达成一致，并由股

东大会共同对社区改造和开发方案进行决策 [15]。

通常，住房公司会从以下两方面促进填充式开发的决策 [16]： 

一方面，采取集体行动主要解决开发的管理、沟通和信任问

题，住房公司董事会需要充分了解股东需求，就共同利益共

同决策，挖掘共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获取专业人员支持，

董事会在此过程中需要建筑、法律、房地产领域的专业人员

帮助，协助其提供法律建议、制定财务机制等，以实现利润

最大化，帮助股东尽快作出决策。

然而，不同业主对居住有着不同的需求，自住型业主和

投资型业主对填充式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也

有着不同的考量，即经济利益并不是影响私人业主决策的唯一

注： →表示改造资金的流动以及改造项目获取的直接支持； 表示股份、

权利的流通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 3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基本模式一

房地产
开发商

住
房
公
司

私人
业主

其他
组织

老旧社区改造
项目

老旧社区新开发
项目

资金

建筑开发及其
所有权

改造资金 开发资金 投资回收

注： →表示改造资金的流动以及改造项目获取的直接支持； 表示股份、

权利的流通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 4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基本模式二

注： →表示改造资金的流动以及改造项目获取的直接支持； 表示股份、

权利的流通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 5  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参与主体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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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新开发建筑位置、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项目管理水平等

对项目决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6]。因此，在实际开发改造项目

中，通过在项目规划、建设和运维管理全过程开展广泛的公众

参与，在众多私人业主与住房公司之间、在各类需求与影响因

素之间寻求平衡，制定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芬兰老旧社

区填充式开发的关键，也往往是造成项目周期拉长的主因。

3.1.2  城市公共部门

城市公共部门在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过程中主要起到引

导、推动的作用，尤其在提升填充式开发项目盈利能力、激

励社会投资和协调社区内利益关系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首

先，地方政府利用各种政策性工具，如用地规划、土地使用

费减免、设置停车场建设标准等，调整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以此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 [12] ；同时进一步为住房公司提供

法律和咨询服务，使填充式开发的方案更具可行性。其次，

地方政府还负责组织开发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制定项目规

划时，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向业主、投资方等参与主体强

调填充式开发的重要性与战略前景，听取多方意见共同完善

分区规划 [11]。此外，地方政府还需要考虑开发与改造产生的

外部性的影响，根据建筑位置、视觉景观、停车场改造等制

定有针对性的激励或补偿政策 [6]，最大化满足不同业主的利

益诉求，减少影响项目推进的障碍性因素。

3.1.3  房地产开发公司

房地产开发公司是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的主要投资与实

施主体，是提供改造资金和保障开发改造工程质量的关键。

住房公司可以将待改造社区的部分不动产以增发股份形式出

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以资助大型维修和改造工程，对于认购

增发股份的开发公司，缴纳股份认购金，获得新开发建筑的

排他所有权。增发股份认购金可以采用现金或等额非现金权

益支付，如一定期限内新开发项目的利润分配权等，在资本

退出上可以选择股份转让、售后回租等方式 [20]。研究发现，

芬兰大多数房地产公司对填充式开发项目具有较高的参与热

情 [21]。在 2014 年坦佩雷市的一个填充式开发项目中，政府

发出项目邀请后，超过 30 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表达了强烈的

参与意愿，从小型的私人开发企业到大型开发集团，不同

规模的开发商都积极寻找参与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项目的 

机会 [1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芬兰的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具有

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外部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

3.2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流程与内容
如前所述，两种开发运作模式下的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

具体项目的开发流程与内容基本相同。项目内容上，芬兰老

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同时包括了老旧社区改造项目和新开发项

目两部分；开发工作内容上，则主要包括了规划和实施两个

阶段（表 2）。

3.2.1  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自下而上”参与式规划

填充式开发项目通常由土地所有者（如住房公司）发

起，城市政府辅助参与。发起项目的动因通常是为公寓翻新

工程筹集资金，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为老公寓加装电梯，

改造停车设施，改善住房质量和舒适性，以及让所有住房公

司股东受益等 [11]。由于开发受到分区规划以及其他法规的限

制，地方政府在确定填充开发盈利能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土地所有者（如住房公司）发起填充式开发时，从

一开始就需要与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建立共同

开发共识。通常住房公司会向政府申请修改分区规划，然后

聘请专业的规划师编制填充式开发项目规划，最后获得建筑

表 2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阶段及主要工作内容

开发阶段 主要工作内容 参与主体

“自下而上”参与式规划

（1）调查社区填充式开发初步可行性，召开股东大会共同决策；

（2）预测地块初步填充效果并综合评估填充式开发潜在影响，修改分区规划；

（3）公布分区规划结果，并举办公开听会；

（4）聘请专业人员与住房公司接洽，共同研究填充式开发的开发方案与项目计划；

（5）签订合同与土地使用协议，实施改造与开发

政府、住房公司及其股东、房

地产开发商、专业规划师

改造项目实施

（1）评估改造需求；

（2）聘请专家制定改造方案；

（3）召开股东大会作出改造决策；

（4）选择承包商实施改造，内容包括水管、污水管更新，建筑物的正面、屋顶、地下排水沟和

电力系统的整修，建筑能源改造；

（5）保修期内检查和长期的基础设施运营维护

住房公司、承包商

新开发项目实施

（1）整合未充分利用土地；

（2）开发新住宅并更新基础设施配套，如规划地上停车位或停车库、加装电梯等；

（3）销售新开发项目

住房公司、房地产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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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老旧社区自下而上填充式开发规划

开发权，具体规划流程如图 6 所示。

在住房公司的内部决策过程中，一般先由董事会调查研

究填充式开发的初步可行性，获得政府规划部门的认可后再

继续决策过程。住房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聚集所有股东，根据

董事会的提议，股东大会应出于共同利益原则，多次商讨作

出决策并确定填充式开发方案。如果股东大会通过提议，应

聘请专业规划师，编制填充式开发项目规划；与此同时，董

事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继续，评估填充开发的盈利能力，并

研究可行的填充式开发方案。

通常可行的填充式开发方案做法包括：（1）在现存未利

用地块上开发新建筑；（2）整合地块以创建新地块；（3）在

现有住宅区未充分利用地块上开发新建筑；（4）增加现有建

筑楼层；（5）扩建或改建现有建筑物；（6）改变现有建筑空

间用途；（7）建设阁楼；（8）拆除旧建筑并建造新建筑；等等。

城市政府修改分区规划通常需要两个阶段的评估：第一

阶段，基于地图审查、实地访问和与区域各组织的合作，预

测城市人口流动性区域，确定潜在的填充地块；第二阶段，

对地块的初步填充效果和潜在影响进行更详细的评估，包括

公共交通运输评估、绿色景观和生态环境干扰评估、服务供

给评估等方面 [11]（图 6）。
最后，根据综合评估报告对填充式开发项目提出建议并

修改分区规划。在修改分区规划阶段，根据《土地利用和建

筑法》规定，必须让居民参与规划制定、评估分区规划效果

并表达对规划的意见 [11]，从战略规划到街区规划，通常由市

政当局和居民共同制定。在确定开发区域后，政府就可以委

托设计部门，确定填充式开发潜力和地区发展需求，以制定

更详细的街区规划。居民可通过政府和设计部门组织的针对

区域发展的设计竞赛、方案征集活动、联合开发研讨会等方

式表达想法和意见 [11]。

3.2.2  老旧社区改造项目实施

对于建筑设施的定期维护与改造、延长其使用寿命并减

少日常维修需求等工作主要由住房公司负责。住房公司的主

要职责包括：（1）在改造项目开始时，必须明确城市规划、

法规、历史维修记录等信息，确定改造目标；（2）聘请建筑师、

设计师及其他改造专家，获得专业支持；（3）完成决策—社

区改造进度和预算等决策是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及

时作出决策能够提高改造效率，降低改造成本；（4）与居民

及利益相关者沟通互动，如在股东大会上提供充足的改造方

案及其利弊、风险等信息，汇报改造进度等，除住房公司股

东、董事会、居民外，改造设计师、项目经理等也是改造项

目的参与主体，负责设计和管理改造项目的实施 [11]。

当前芬兰较为迫切的改造内容主要包括供水、污水管更

新，建筑物正面、屋顶、地下排水沟和电力系统整修，此外

对于建筑节能改造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22]。这些改造内容的

改造成本通常很高，并需要投入资金进行长期管理维护。一

般来说，老旧设施改造和新建筑开发同时开始 [11]，但老旧建

筑改造的资金投入周期较长，经多方主体协商后，达成一致

的改造和维护资金投入周期通常为 5~7 年 [12]。

3.2.3  老旧社区新开发项目实施

在这一阶段，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整合闲置、低效利用的

土地，开发新住宅并更新配套基础设施，销售住宅获取收益

等。从开发流程上考虑，规划部门通常进一步对开发区域进

行分区规划，规定建筑标准和开发原则，划定具体的范围与

内容，并与开发企业合作评估项目的盈利能力，最后由开发

企业与规划部门一起制定初步项目计划，完成包括建筑设计

进度计划、项目预算等工作。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街区规划指导下，通过新增公寓楼层、

将地面停车场转为地下车库、利用闲置零星土地开发新建筑

等开发内容，新建筑销售收入或租赁收入的一部分将作为新

建筑开发成本的回收，一部分可作为企业开发收益。改造所

需的另一部分资金则由住房公司负责，以为期 5~7 年的公寓

和基础设施维护资金形式投入改造 [10]。

3.3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项目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项目立项的关键经济指

标。本节主要根据芬兰环境部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 [22] 中的

内容，利用假设开发法预测赫尔辛基一个 1970 年代建成的

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项目的盈利能力。该项目以上述第一种

开发运作模式为基础，假设住房公司将土地开发权出售给房

地产开发商，然后测算加建楼层开发方案下住房公司出售建

筑开发权可获得的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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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开发地块情况

假设开发的社区占地总面积 7 981 m2。宗地东侧有 3 栋

公寓楼，其中两座 3 层高、一座 5 层高，共 69 套公寓，附

设 2 个自行车库、1 个分类垃圾仓库；宗地西侧为地面停车场，

提供 49 个停车位 [22]（图 7）。原公寓楼内均未安装电梯，社

区由住房公司运营管理。

3.3.2  开发收益与成本预测

该项目的新开发部分选择了现有楼层加建方案，假设

了三种开发情景，即在原有两座三层公寓基础上分别加建

一层、两层或三层。住房公司以股份形式出售建筑开发权，

获得资金。因楼层的增加，需要在公寓中新建电梯，并且需

建造满足新住宅配套的仓储设施。此外，为了提供配套的

停车位，还需要重新设计停车方案。建造完成后，住房公

司将以建造成本价格向房地产开发商回购电梯、仓库、停

车等设施的所有权 [22]。

在使用目标价格法计算时，具体的开发方案决定了出售

股份的收入。在加建楼层的建设成本中，基础成本约为 14
欧元 /m2，其他综合成本约为 55 欧元 /m2。新建室外仓库的

成本估计为 920 欧元 /m2 ；新增一部电梯的建设成本约为 23
万欧元，其中政府会提供 60% 以上的电梯补助用于电梯建

设直接费用；停车设施方案重新规划建设成本较高，预计建

设地上集中停车场，每个停车位成本大约为 1.7 万欧元，而

在地面停车场每增加一个停车位成本为 4 200 欧元 [22]。

对比各类成本，其中停车设施成本最高，对项目收益

影响最大。因此，测算提出五种不同的停车设施建设方案 

（表 3）。然后，在以上五种停车方案基础上，结合不同加建

方案，测算住房公司最终可获得的收益（图 8）。
以上结果显示住房公司净收益受加建楼层和停车设施的

影响显著 [22]。从停车设施成本看，当需要改建地上集中停车

场时（方案 A、B、D）对收益影响较大，如采用地面停车

位方案，则可获得相对较好收益。从开发方案上，加建一层

的开发方案几乎是无利可图的，随着加建楼层数增加，收益

越来越高。

3.3.3  开发收益对改造成本的覆盖率

住房公司的净收益将主要用于老旧社区的设施改造，社

区业主用填充式开发的净收益来覆盖老化设施的改造成本，

减轻改造资金负担。以赫尔辛基为例，其管道维修的平均费

用约为 460 欧元 /hm2，假设最差开发组合情况下，住房公

司获得的净收益为负值，这时将由股东分摊支付部分电梯安

装和停车设施建设与改造的费用；在最佳开发组合情况下，

住房公司可以获得至少 1 000 欧元 /hm2 的回报，能够覆盖

80% 以上的管道维修费用，但是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一般

情况，住房公司能够实现的净收益约为 200~400 欧元 /hm2，

可以覆盖约一半的管道维修费用 [22]。

3.4  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成效与障碍
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在芬兰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方

面，在不损害宜居性的前提下，提升了大部分老旧社区功能，

表 3  五种停车方案设计

停车方案

方案 A
新公寓 全部位于集中停车场

旧公寓 全部位于集中停车场

方案 B
新公寓 全部位于集中停车场

旧公寓 全部位于地面停车位，重新施划

方案 C
新公寓 全部位于集中停车场

旧公寓 全部位于地面停车位，不重新施划

方案 D
新公寓 全部位于集中停车场

旧公寓 50% 位于集中停车场，50% 位于地面停车位

方案 E
新公寓 全部位于地面停车位

旧公寓 全部位于地面停车位，不重新施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图 7  假设开发地块布局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

3F3F

5F

图 8  住房公司在五种停车方案和三种开发方案下的净收益预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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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住房。同时在衰败社区成功引入投资，增

加社会经济活动，创造新就业岗位。例如在坦佩雷市中心和

西部地区的填充式开发项目，预计到 2030 年，能够为 1.5 万

人提供住房和就业岗位 [23]。

另一方面，填充式开发为政府提供了一种老旧社区改造

融资的可行思路，通过腾退社区闲置空间、盘活闲置土地、

放宽容积率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共同参与老旧社区改造。

塔梅拉的一个开发项目在短期内就实现盈亏平衡，并且项目

经济效益达到郊区同类新开发项目的两倍以上 [24]。而对政

府来说，在解决社区老旧设施与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既获得

了财政税收，又节约了设施改造成本支出，实现了财务双赢

效果。

然而，芬兰老旧社区填充式开发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

障碍。由于填充式开发项目的复杂性，只有在保证较高盈利

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吸引外部资本投资，政府政策对项

目的影响很大，如城市对开发项目的税收政策、停车设施标

准等。此外，在利益协调方面，存在一些业主对经济补偿要

求过高的问题，增加了开发前期的谈判难度和项目实施复 

杂性 [6]。

4  启示

芬兰老旧社区改造中采用填充式开发模式，在盘活社区

存量资产、为社区改造筹措资金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

是必须看到的是，芬兰国家面积小，人口总量小，整体城市

化水平高，且城镇人口分布相对均匀，公寓型住宅社区的建

设密度也较低，这为应用填充式开发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我国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在城市化水平、城镇

人口密度、城市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和开发强度上存在较大差

异，我国借鉴填充式开发经验必须因地制宜。但至少在开发

原则和理念方面，芬兰经验还是能为我国老旧小区改造带来

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其一，变改造投资为构建利益共同体。芬兰利用住房公

司的市场化优势，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吸引外部资本介入老旧

社区改造，将改造社区的增值潜力与外部资本的盈利动机绑

定，形成长期利益共享机制。这种机制一方面较好地缓解了

一般商业开发中可能存在的多方协调、收益分配困难等问题；

另一方面，开发形成的利润又应用到了既有社区的改造之中，

有利于社区物业资产增值、社会经济活动增加，进而在新建

项目销售或出租以外，为外部资本提供一个长期分享社区增

值收益的渠道，进一步增加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投资吸引力。

由此，构建长效利益共享机制可作为老旧社区改造项目的基

本原则之一。以此为原则，并不一定必须采取如芬兰模式的

股份制运作模式，现有商业开发、建设—经营—转让（BOT: 

Build-Operate-Transfer）、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等模式也都适用该原则，关键在于为资

本的盈利需求和老旧社区改造的长期红利设计合理的绑定与

分享机制。

其二，重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社区营造。芬兰模式成功

的关键之一在于对改造和开发过程中多方参与主体需求与利

益的反映、协调和平衡。老旧社区改造不单是一项建设工程，

更是一项社会工程，改造的同时更要注重社区营造工作，即

注重培育和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手段，可

将公众参与贯彻到改造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中，

以确保多方诉求与利益平衡，保证项目的实效。此外，参与

中的决策权与股份相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决策的效率。

但潜在大股东影响集体利益的问题也需要适当的机制设计来

应对，如芬兰在《住房公司法》中就明确规定：普通股东持

有的住房公司股份必须大于总股本的 50%；在股东大会上每

个股东不能代表超过 1/5 的投票权等，从而实现对中小股东

意愿和权力的保障。

其三，发挥政府服务功能。由于改造涉及的利益群体众

多，诉求复杂，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建议：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通过主动服务，组织公众参与规划设计，资助专家提供

外智，并及时介入纠纷，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完善相关法

律与制度，以公平、公正且中立的姿态，引导和协调矛盾冲

突的调处；重视外部资本合理的利益诉求，充分利用政策与

规划工具保证项目盈利能力，从而确保项目对于外部资本的

激励作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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